
阳政发〔2021〕7号

阳城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全县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

监管督导工作方案的通知

县直各有关单位，各煤炭主体企业及煤矿：

《全县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

2021年 3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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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人民政府文件



全县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

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进一步规范煤

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1〕22号）、省能

源局等 3部门《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晋

能源信监发〔2021〕65号）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晋城市煤矿企

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市政办发电〔2021〕3

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全县煤矿企业生产经营规范化管理，提升煤

炭供给体系质量，引导煤矿企业规范化生产经营，督促煤矿企业

诚信、规范、依法经营，推动煤矿企业优化内部管理结构，特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围绕省委、

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煤矿企业

生产经营规范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和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煤矿企

业生产经营监督管理体系，以煤炭生产经营中生产、销售环节为

重点，努力构建切实可行、行之有效的管理部门联合监管督导机

制，为全面引导全县煤矿企业规范化生产经营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严格执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，

规范执法行为，确保监管督导工作依法顺利进行。

参照各煤矿企业纳税信用级别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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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督导抽查情况，对全县煤矿企业进行分级分类，县监管部门

根据分级分类情况开展督导核查工作。

按属地监管原则，督导组要将煤矿企

业规范化管理列入常态化督导工作，设置生产经营管理重点监管

参数，对参数异常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以规范全县煤炭生产经营活动秩序为目的，着力解决煤矿企

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生产数据上报不实、应统尽统入库不全、

财政税收缴纳不足等问题。进一步夯实责任，通过相关职能部门

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、合力攻坚，严厉打击煤矿企业生产经营中

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煤矿企业诚信、规范、依法经营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成立县监管督导领导组。

组 长：牛 琛 县政府党组书记、代县长

常务副组长：张德政 县政府党组副书记

副 组 长：杨二强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成 员：县政府办、县能源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主

要负责人

领导组下设 3个县级监管督导小组，负责全县煤矿企业生产

经营活动的监管督导工作，必要时可邀请第三方机构参加。领导

组办公室设在县能源局，负责总体协调、跟踪督查及日常工作，

全力配合省市两级监管督导组开展工作。县监管督导小组成员名

单、负责监管督导煤矿企业名单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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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省、市两级监管督导组督导抽查的基础上，按照各部门结

合、长短期结合的方式，负责对全县生产煤矿进行督导检查，监

管督导煤矿企业名单见附件 2。

1.各煤矿企业 2021 年以来各煤种的实际产量、销量、库存

量，是否与上报管理部门的数据一致；

2.核实各煤矿企业生产经营其他相关指标，进一步印证核实

产量、销量、库存量的真实性和合理性；

3.煤炭产量监控系统运行、使用是否正常，产量数据是否真

实，是否向行业管理部门及时、准确、完整的上传数据。

1.2021年以来煤炭产品销售价格是否与上报管理部门的数据

一致；

2.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对企业资产、负债的真实性、完

整性进行检验，判断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。重点关注资产情况中

的煤炭产成品存货量、预付账款、合同资产、应收账款及其他应

收款项，负债情况中的预收账款、合同负债、应付账款及其他应

付款项，检查是否与同期账表一致，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期间

费用、利润、上缴税费等财务指标；

3.企业平均职工人数、职工工资总额，重点是一线下井人员

的人数、计件工资标准及工资总额情况；

4.核实煤炭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，特别是原煤向洗煤、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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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向化工及企业自用相关情况。

1.煤矿企业实际销售情况和企业自行申报纳税情况是否一致，

重点关注增值税、资源税、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情况；

2.企业享受减税降费政策情况，包括减免税（费）种、减免

税（费）额等情况；

3.企业吨煤税负情况（吨煤税负 =纳税总额÷煤炭总销量）。

———3月 15日至 4月 9日，县各监管督导小组组织对全县煤

矿企业开展督导核查 （省级、市级监管督导组已抽查的煤矿除

外），同时填写 《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抽查情况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

———4 月 10 日至 12 日，各监管督导小组要认真梳理归纳，

汇总督导情况，形成一季度督导情况书面报告，报领导组办公室。

———4月 15日起，各监管督导小组严格按照《晋城市煤矿企

业生产经营分级监管办法》（试行）开展监管督导工作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县直各有关单位要把监管督导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，强化

组织领导，加强沟通配合，扎实开展工作。要协调解决监管中遇

到的问题和难题，确保监管督导工作有序开展。

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、强化思想认识，将此项工作作为解

决长期以来生产经营监管难问题的有力抓手，着力推动构建以信

— 5 —



用为基础的煤炭经济运行监管机制。要严格落实《晋城市煤矿企业

生产经营分级监管办法》（试行），重点针对等级较低的煤矿企业进

行联合督导，推动煤矿企业树立诚信经营意识，促进企业做优做

强，促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从 5月起，全县各煤矿企业须于每月 5日前登录山西省能源

信息监管平台（煤炭专网网址：11.2.9.11）山西省煤矿生产经营监管

子系统，填报《煤矿产销存情况表》（附件 4）、《煤矿财务情况表》

（附件 5）、《煤矿税收情况表》（附件 6）（联系人：阎佳；联系电话：

0351-4115811，15035110207）。各监管督导小组要根据各煤矿企

业信息报送情况详细梳理重点监管参数，设置预警红线，对逾期

未填报、信息不实或参数异常的煤矿，要按照《山西省进一步规范

煤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规定》（晋政办发〔2021〕22号）进行重点督

导监管。

建立监管督导调度机制，4月 9日前各监管督导小组每日 17：00

点前反馈当天核查煤矿企业名单，每周五 17：00前向监管督导领

导组办公室报送本周工作开展情况（附件 3），4月 15日后每周五

报送本周工作开展情况。同时，县监管督导领导组要建立季度通

报制度，并适时召开煤矿企业生产经营监管督导工作总结会，对

各监管督导小组工作中积累的经验、存在问题、取得的成绩等情

况进行通报，推动生产经营规范化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要加强监管督导规范化管理，严格监管督导责任追究。各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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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要遵守工作纪律要求，不得参加被监管督导企业的宴请、

娱乐等活动，不得接受任何纪念品、礼品、礼金和消费卡，要严

格落实廉政责任，把廉政建设和监管督导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确

保监管督导工作公平、公正开展。

县煤矿生产经营监管督导工作组联络员：

县能源局

姓 名：张云霞

电 话：13834910408

邮 箱：ycnyghk@163.com

县财政局

姓 名：王 兵

电 话：13834312869

邮 箱：1686936841@QQ.com

县税务局

姓 名：常 松

电 话：18535672168

邮 箱：1976098163@qq.com

附件：1.阳城县监管督导小组成员名单及监管督导企业名单

2.全县地方主体和兼并重组煤矿企业名单

3.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抽查情况表

4.煤矿产销存情况表

5.煤矿财务情况表

6.煤矿税收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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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抽查情况表
年 月 日

煤矿名称 （盖章）

主体企业名称

注册地址 ____________市 ____________县（区）____________乡（镇）

2020年 12月

公告能力
（万吨 /年） 企业类型 （重组 /核准）

2021年 ____月

上报原煤产量
（万吨）

2021年 ____月

核查原煤产量
（万吨）

2021年 ____月

上报原煤产量
（万吨）

2021年 ____月

核查原煤产量
（万吨）

2020年纳税

信用等级

2021年纳税

信用等级

生产经营方面

财会制度方面

税收缴纳方面

督导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督导组成员（签字）：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督导组能源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成员各存档一份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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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15日印发阳

阳抄 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

